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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些

孩子，他们听不到大自然美妙

的声音，听不到乐器动人的旋

律，也听不到亲人充满爱意的

呼唤……他们因各种原因导

致听力丧失，本该无忧无虑享

受快乐童年的他们，却生活在

无声的世界里。

令人欣慰的是，在宝鸡，

有这样一所特殊“学校”，它专

门接收听力障碍儿童，老师用

专业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们

学会聆听，并用爱的声音教他

们开口说话，让孩子们从这里

回归有声世界，和健听儿童一

起享受幸福童年。这里就是宝

鸡市启聪特殊需要儿童早期

干预中心。在市残联的指导帮

扶下，该中心于 2007 年正式

成立，也是我市唯一一个专门

为听障儿童开设的教育机构。

12 月中旬，记者走进该

中心，体验老师的教学生活，

了解听障儿童的成长故事。

每天早上，中心都是被活

泼欢快的音乐声“唤醒”的，孩

子们在乐声中做操，以此开始

活力满满的一天。12 月 17

日 8 时许，记者来到中心时，

老师们正带着不同年龄组的

孩子们站在楼道里做操。刘利

霞老师说：“最近天气冷，我

们把早操从户外‘搬’到了室

内。每天让孩子们跟着音乐的

节奏蹦蹦跳跳，对他们提高听

力、辨识声音有很多好处。”

要想让这些孩子开口说

话，首先得让他们听到声音。

目前，孩子们主要依靠配戴助

听器和植入人工耳蜗等方式

来解决听力障碍问题。近年

来，全市持续开展针对听障儿

童的免费救助项目，帮了孩子

们的大忙，也为不少家庭减轻

了经济负担。

听得到声音，只是特殊教

育的基础条件，由于孩子们之前

无法从自然渠道接收声音，因

此通过辅助设备传来的声音对

他们来说十分陌生。李芳萍老师

说：“为了让孩子们熟悉声音信

号，我们会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地

重复一个词语，并利用实物、挂

图等让孩子们了解声音与事物

之间的联系。”不过，简单的重复

难免让孩子们产生厌倦情绪，于

是中心又设置了区角活动教学

模式，让孩子们在一定的场景中

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在医院当

医生、在餐厅当服务员、在消防

队当消防员等，以此激发他们的

学习热情。

启聪中心不只是个“学

校”，也是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孩子们在这里接受听力语言训

练，感受着来自老师的爱。“刚

来这里的孩子大都不适应，我

们会用温情慢慢感化他们，走

进他们的内心。”毛立红老师

说。在启聪中心，每个孩子都能

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有

孩子病了，老师会第一时间将

孩子送到医院，放弃休息时间

陪伴孩子；有孩子闹情绪不吃

饭，老师一边讲着童话故事一

边喂饭；有孩子哭着要见妈妈，

老师便让孩子在自己怀中感受

片刻抚慰……家长们提起启聪

中心，总是充满感动和感谢。

启聪中心成立至今，在此

学习的 330 多名听障孩子全

部实现了开口说话，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都进入了正常的幼

儿园、小学，与健听孩子一起

享受应有的快乐童年。中心主

任兰紫娟说：“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受有声世界的精彩，是我

们最大的心愿。”

孩子开口说话是老师最大的心愿

当上“医生”，给老师“看病”。

老师伴着孩子一起成长

手工课学技能

每天早晨，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开心地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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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福疏通 专业疏通管道,清淘窨井、化粪池污物
疏通专利号 ：ZL2009 2 0032268.8    3390767   2842888    联系人 ：张婷

宝鸡市国诚恒健盐业有限公司房屋招租信息
一、 旺铺招租

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文化
路 25 号上下两层临街门面房现
对外招租。其中一层 530 ㎡、二层
580 ㎡，合计约 1100 ㎡。整体租
赁优惠、优先，还可按间出租。旺
铺地理位置好、人流量大、交通便
利、水电气齐全。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租，有意者请与我们联系。
二、写字间招租

我公司位于经二路西段广元
路1号，五层办公楼内有数间写字
间现对外招租。其中四层约有300
㎡，可整体出租；另有 15㎡/间
写字间 7间出租。水、电、暖齐全，
欲租从速。

联系人 ：张先生  0917-8062196  13772704888   胡先生  0917-8062195  13309179698

挂失 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服务热线：3273352
法律顾问：吴智丰律师   13309174321公告专栏

宝鸡渭滨西府进修学校、宝鸡市渭滨区仝刚

青少年关爱中心、宝鸡市渭滨区云端印记化

妆摄影美学技能培训学校:

该 3 家社会组织因违反民办非企业单

位年检之规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

暂行条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对该 3 家社会组织依法作出撤销登记的行

政处罚。被撤销的社会组织自本公告公布之

日起，不得再以原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

被撤销社会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

书》、印章自公告之日起予以作废，由此产生

的债权债务由原社会组织承担。

特此公告

          宝鸡市渭滨区民政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公  告

2021 年 12 月 28 日 14 时许，宝鸡市金台区卧龙寺龙丰苑西

门退水渠内发现一具无名尸体。

经初步勘验，死者为男性，尸体高度腐败，年龄约 50 岁，尸长

约 165 厘米，上身穿深蓝色毛衣、黑色秋衣，下身穿蓝色秋裤、蓝

色内裤，左脚穿黑色白边鞋。                

若发现与启事中相符的失踪或失联人员，请及时与卧龙寺派

出所联系（0917-3434898）。

     宝鸡市公安局金台分局卧龙寺派出所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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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瑾琼丢失身份证，号码为：

610328198909133028。

* 扶 风 县 绛 帐 镇 罗 家 小 学 丢

失 开 户 许 可 证，号 码 为：

J7934000055801。

* 扶风县绛帐镇西街中心小学

丢 失 开 户 许 可 证，号 码 为：

J7934000055501。

* 扶风县绛帐镇卢家小学丢失开户

许可证，号码为：J7934000054701。

* 欧 芳 婷 丢 失 残 疾 证，号 码 为：

61032219870429366052。

* 贾从兰丢失收款收据两张，号码分

别为：0287146、0830627。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为

规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保障公

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和监督权，现将拟建通关河水库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公

示，进一步征求公众对该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意见。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 电子版查询：http://www.

chencang.gov.cn/art/2021/12/29/

art_8177_1460257.html;

2. 纸质版查询：公众可在项目建

设单位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查询纸质

版报告书。

（1）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陕西省渭河生态区

保护中心;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新七路 198 号; 联系人：李女士;

联 系 电 话：029-61835242; 邮 箱：

2249539489@qq.com

（2）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单位名称：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研究院;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

林区东大街 57 号; 联系人：王女士;

联 系 电 话：029-87441631; 邮 箱：

325018000@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提出宝贵意见。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chencang.gov.cn/

art/2021/12/29/art_8177_1460257.html

请填写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规定，涉及征地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无关的意见或者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参内容。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若有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

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请通

过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形式在规定

时间内向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单

位提交已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期限：自本公示发

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陕西省渭河生态区保护中心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渭河干流生态补水水源通关河水库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告（第二次公示）


